
碩士班口試申請流程 

【申請時間】 

 5 月口試者：每學年下學期 4/15 前提出。 

 7 月口試者：每學年下學期 6/15 前提出。 

※口試須於 7/30 前辦理完畢。 

【申請時須繳交資料】 

 論文口試申請表.doc：請依照申請截止時間繳交，申請表請給指

導教授簽名後交給系秘，口試辦法請參閱【論文口試辦法.doc】 

 論文口試委員推薦表.doc：請依照申請截止時間繳交，打字或手

寫都可以。推薦須知請參閱【論文口試委員之推薦須知.doc】 

 如需請系上寄送口試邀請函給校外委員，請 Email 校外委員的寄

送地址給系秘。 

【口試費用】 

 指導教授有論文指導費、口試費，校外口試委員有口試費(1300)

及車馬費(400)。 

 費用部份因關係到學校核銷時程，如果口試時間是在 7/10 之後，

請先跟系秘拿收據給指導教授、校外口試委員簽收，並在 7/10 中

午前交給系秘，請務必配合此時程，以免導致費用無法核銷。 
  
 

※上述各時間點請大家務必配合，謝謝。 


